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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

一、个人征信服务业

（一）需要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数据清单

数据类别 数据子类 数据基本特征与描述

重要数据
1.行业领域主管（监管）部门评估确

定的重要数据。
所有场景。包括经行业领域主管（监管）部门告知、公开发布的重要数据。

个人信息

2.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0万人以上的个人信息（不含敏感

个人信息）。

仅限于：信用状况查询、贷款/贷记卡申请审核、担保审核、贷后风险管理场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

（如姓名、性别、证件类型等），个人职业信息（如职业类型等），逾期信息（如逾期率、逾期类型

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如具体失信情形、执行案件信息等）等。

3.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
万人以上的敏感个人信息。

仅限于：信用状况查询、贷款/贷记卡申请审核、担保审核、贷后风险管理场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

（如证件号码、证件影像、照片影像等），风险信息（如评价分值、评价等级、评价说明等），信贷

交易信息（如现有授信总额、贷款金额、逾期金额等）等。

4.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0万人以上的个人信息（不含敏感

个人信息），或者 1万人以上的敏感

个人信息。

除第 2、3项涉及场景以外的其他场景。适用《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

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情形的除外。

（二）需要通过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出境的数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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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

5.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万人以上且不满 100万人的个人信

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

仅限于：信用状况查询、贷款/贷记卡申请审核、担保审核、贷后风险管理场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

（如姓名、性别、证件类型等），个人职业信息（如职业类型等），逾期信息（如逾期率、逾期类型

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如具体失信情形、执行案件信息等）等。

6.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不满 1万人的敏感个人信息。

仅限于：信用状况查询、贷款/贷记卡申请审核、担保审核、贷后风险管理场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

（如证件号码、证件影像、照片影像等），风险信息（如评价分值、评价等级、评价说明等），信贷

交易信息（如现有授信总额、贷款金额、逾期金额等）等。

7.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万人以上且不满 100万人的个人信

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或者不满

1万人的敏感个人信息。

除第 5、6项涉及场景以外的其他场景。适用《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

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情形的除外。

注：

1.本清单适用的个人征信服务业企业包括具有经营个人征信业务资质的个人征信机构。

2.本清单所称个人征信服务数据，包括个人征信服务业企业提供信用状况查询等个人征信服务过程中涉及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

3.本清单中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具体可参考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规范或指导文件。

4.本清单涉及的行业、领域中，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规定的管制物项相关技术资料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规定的技术出口管

理事项等数据出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二、智能装备制造业

（一）需要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数据清单

数据类别 数据子类 数据基本特征与描述

重要数据

1.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智能装备制

造领域国家科技计划（含国家重大专

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规划和

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涉及国家安全和

社会发展利益的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研发制造场景。包括网络协同制造平台、智能机器人、高端成套装备、三维（3D）
打印、智能传感器等国家科技计划范围内智能装备制造相关数据，如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方案、产

品技术研发路线、相关知识产权数据，以及国家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涉及的科技成果及相关

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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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行业竞争性或产业核心竞争力相

关，涉及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核心竞争

力或产业生态发展的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研发制造场景。包括微纳位移传感器、柔性触觉传感器、高分辨率视觉传感器、成分

在线检测仪器、先进控制器、高精度伺服驱动系统、高性能高可靠减速器、可穿戴人机交互设备、工

业现场定位设备、智能数控系统等智能装备制造所涉及的相关数据，如源代码、设计图纸、工艺数据、

控制信息数据等；工业软件、协同攻关应用软件、前瞻布局新兴平台软件等重点攻关软件的研发设计

数据等。

3.与国家人工智能安全相关的，涉及

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研发制造场景。包括自主可控的智能决策系统、可穿戴人机交互设备、人机协同平台

等智能装备制造领域研发设计中涉及的人工智能控制程序、算法、源代码、训练模型数据、数据挖掘

分析数据等。

4.行业领域主管（监管）部门评估确

定的重要数据。
所有场景。包括经行业领域主管（监管）部门告知、公开发布的重要数据。

个人信息

5.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0万人以上的个人信息（不含敏感

个人信息）。

仅限于：研发制造、供应商管理、人员招聘场景。研发制造场景包括智能制造 AI训练中涉及的个人

信息；研发测试人员、生产操作人员的姓名、工号、联系方式（如固定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等）、

部门、职位、设备操作记录、培训记录等。供应商管理场景包括供应商联系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如

固定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等）、职务以及所属部门，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供应商技术人员的姓名、

联系方式（如固定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等）、工号、职位、技术专长等。人员招聘场景包括招聘

候选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联系方式（如固定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等）、地址、求职意向、学历、

资质证书等。

6.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
万人以上的敏感个人信息。

仅限于：研发制造、供应商管理、人员招聘场景。研发制造场景包括智能制造 AI训练中涉及的敏感

个人信息；研发测试人员、生产操作人员的身份证件、银行账户信息等。供应商管理场景包括供应商

联系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供应商技术人员的身份证件、银行账户信息等。人员招聘场景包括

招聘候选人的身份证件、体检报告、银行账户信息等。

7.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0万人以上的个人信息（不含敏感

个人信息），或者 1万人以上的敏感

个人信息。

除第 5、6项涉及场景以外的其他场景。适用《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

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情形的除外。

（二）需要通过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出境的数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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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

8.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万人以上且不满 100万人的个人信

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

仅限于：研发制造、供应商管理、人员招聘场景。研发制造场景包括智能制造 AI训练中涉及的个人

信息；研发测试人员、生产操作人员的姓名、工号、联系方式（如固定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等）、

部门、职位、设备操作记录、培训记录等。供应商管理场景包括供应商联系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如

固定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等）、职务以及所属部门，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供应商技术人员的姓名、

联系方式（如固定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等）、工号、职位、技术专长等。人员招聘场景包括招聘

候选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联系方式（如固定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等）、地址、求职意向、学历、

资质证书等。

9.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不满 1万人的敏感个人信息。

仅限于：研发制造、供应商管理、人员招聘场景。研发制造场景包括智能制造 AI训练中涉及的敏感

个人信息；研发测试人员、生产操作人员的身份证件、银行账户信息等。供应商管理场景包括供应商

联系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供应商技术人员的身份证件、银行账户信息等。人员招聘场景包括

招聘候选人的身份证件、体检报告、银行账户信息等。

10.自当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万人以上且不满 100万人的个人信

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或者不满

1万人的敏感个人信息。

除第 8、9项涉及场景以外的其他场景。适用《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

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情形的除外。

注：

1.本清单适用于智能装备制造领域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

2.本清单所称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数据，包括智能装备制造行业研发制造、经营管理过程中收集、使用、加工、处理等活动涉及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

3.本清单所称智能装备，是指基于先进制造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具有自感知、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自学习等功能的设备。

4.智能装备制造领域中具有一定学术造诣、掌握关键技术、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个人信息不适用本清单。

5.本清单涉及的行业、领域中，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规定的管制物项相关技术资料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规定的技术出口管

理事项等数据出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